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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
因公出差审批办法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
    现将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差审批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部门实际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出差审批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6日
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8日印发

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差审批办法

为加强教职工因公出差管理，规范教职工因公出差审批程序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如下：

1、教职工因公出差严格实行先审批、后出差的工作程序，特殊情况来不及审批的，应向审批人电话请示并得到批准后方可出差，出差返校2个工作日内须补办好审批程序。未经审批的因公出差，一律不得报销费用。

2、各部门负责人因公出差由所属业务分管校领导审批；部门内部人员因公出差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，因公出差时间超过一周的，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，由所属业务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3、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因公出差，党委系列由党委书记审批，行政系列由校长审批，获批后应同时向校长或党委书记口头通报；党委书记和校长实行交叉审批。学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人员因公出差，由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审批程序，其余由党（校）办负责办理审批程序。

4、本办法自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解释。
附件：

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因公出差审批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部   门
	
	出 差 人
	

	出   差

事   由
	

	出差地点
	
	出差
起止日期
	

	
	
	
	

	交通工具
	□飞机        □火车        □轮船        □汽车

	差旅费报销出处
	

	审核人
	
	审批人
	


